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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代码：300130，证

券简称：新国都）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致力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

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鉴于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

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及

相应的整改落实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及整改措施 

2014 年 6 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对公司进行了全面现场检查，并下发

了《深圳证监局关于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深证局公司字

[2014]41 号)，对核查中发现问题提出了监管意见，公司及时向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传达，并为此召开了专题会议，认真分析《监管关注函》中

提出的各项问题，部署落实责任部门分工和整改安排，并将相关整改情况提交至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已答复全部相关问题及整改完毕，其中本次现场检查关注的主要问题及

整改措施如下： 



（一）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整改措施 

1、主要问题 

检查发现，部分制度缺乏必备内容或未及时修订；公司三会及专门委员会虽

有会议记录，但内容简略，未记录发言要点；公司部分投资事项未严格执行投资

决策制度，内审部门未充分发挥作用。 

2、整改措施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董事会审议更新修订的《投资者

关系管理制度》、《投资者来访接待管理制度》、《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已加强

相关人员对《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及相关知识的学习，进一步

明确了三会会议记录的工作要求，加强会议记录水平；根据公司关于对外投资事

项的实际情况，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董事会审议更新修订了《投资决策程

序与规则》和《总经理工作细则》，其中更新修订了总经理对公司对外投资项目

的工作内容和责任。公司今后进行对外投资事项时，将严格按照《投资决策程序

与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要求严格执

行，在公司履行相关会议审议后实施；加强对内部审计的职业教育，做好审计后

续跟踪进行内部培训，落实审计后续跟踪的项目负责制，并对不同的审计后续跟

踪业务进行分类管理。 

（二）会计核算和财务基础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措施 

1、主要问题 

检查发现，部分技术维护费资金支付方式待规范；收入核算流程待规范；存

在反结账,相关内部控制措施缺失；现金日记账记录不规范。 

2、整改措施 

针对核查的问题，公司规范资金支付业务，遵从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付结

算办法》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对此类与其他单位的经济业务往来，

通过对公账户转账支付到对方单位；收入核算方面，计划财务中心对收入确认支



撑单据承担核对管理工作，对合同、出库单、发票及签收单等合理必要附件一一

核对，并定期检查单据保管情况。确因客户方面原因存在个别单据未及时到位的，

应按会计准则关于收入确认原则谨慎判断，确认收入的合理性；除财务经理与财

务总监以外，取消其他反结账权限，并规范反结账权限审批，如：非年度报告审

计调整需要，不允许反结账，规范反结账补入凭证的打印及存档工作等等；严格

区别现金业务与银行网银业务操作及规范会计核算业务，禁止将银行存款收支业

务计入现金日记账，并进一步规范相关记账记录规范。 

三、公司最近五年收到的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其他监管文件 

经自查，最近五年内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问询

函 11 份。 

序号 类型 日期 文件标题 

1 问询函 2013 年 3 月 1 日 

关于对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

业板问询函【2013】第 10 号） 

2 问询函 2013 年 5 月 8 日 

关于对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

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13】第 123 号） 

3 问询函 2014 年 2 月 19 日 

关于对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

业板问询函【2014】第 27 号） 

4 问询函 2014 年 2 月 26 日 

关于对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

业板问询函【2014】第 35 号） 

5 问询函 2014 年 3 月 27 日 

关于对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

业板问询函【2014】第 57 号） 

6 问询函 2014 年 4 月 30 日 

关于对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

业板问询函【2014】第 76 号） 

7 问询函 2014 年 9 月 25 日 

关于对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

询函（创业板半年报问询函【2014】第 24 号） 

8 问询函 2014年 12 月 23日 

关于对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

业板问询函【2014】第 204 号） 

9 问询函 2017 年 5 月 22 日 

关于对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

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204 号） 



10 问询函 2017年 11 月 24日 

关于对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

业板问询函【2017】第 285 号） 

11 问询函 2018 年 4 月 18 日 

关于对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

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50 号） 

对于上述问询函，公司均按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书面回复，公司不存

在因上述问询函涉及事项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无其他被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

取监管措施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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